
在校党委、行政的坚强领导下，校学术委员会依据《江

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2016 年修订）》开展工作，注

重弘扬科学精神，尊重学术自由，鼓励学术创新，倡导良好

的学术风气，从学校的全局和整体利益出发，依法依规履行

职责。校党委、行政对涉及学校学术发展的重要事项，均以

不同的形式征询学术委员会意见。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认真处

理学术委员会日常事务，积极做好与委员、专门委员会、学

院教授委员会和机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机关职

能部门积极支持、配合学术委员会工作；各专业学院越来越

重视发挥教授委员会在学院学术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一、审议重要学术事务

组织召开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 2 次、科研诚信建设

专门委员会会议 4 次，科研伦理专门委员会会议 4 次，通过

会议评审和通讯评审的方式审议学术事务 13 项，对 102 项

涉及人或动物实验的科研项目进行伦理审查。

二、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及学校要求，依法依规开展对涉嫌学

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核查工作，全年接到 3 起上级部门要求调

查，4 起纪委办公室、人事处转来的群众来信，共 7 起涉及

13 人次的涉嫌学术不端的举报。严格根据教育部、江苏省教



育厅以及学校相关文件规定，协调、组织开展对涉嫌学术不

端行为的调查核查工作。做好科研诚信宣传教育工作，学术

委员会委员为研究生讲授科研诚信专题课程；指导组织各学

院教授委员会开展科研诚信宣讲教育；科研伦理专门委员会

开展专题会议学习《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校科研伦理治理工

作的通知》《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

通知》等相关文件。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项目申报人员学

术诚信情况审核，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

不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努力构建良好的学术生

态。创建“江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微信公众号，发布江

苏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工作动态，宣传科研诚信建设有关政

策文件，“爱师大”同步推送。

三、规范科技伦理工作

一是规范职责权限，形成科研伦理专门委员会与实验动

物伦理审查委员会相互协作、分工明确的科技伦理审查机构

体系。二是规范登记制度，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组织开展高校科技伦理治理调研的通知》精神，按照调研提

纲具体要求，认真梳理总结我校科技伦理治理制度、工作机

制等情况形成报告并上报；根据教育部科信司关于科技伦理

有关工作要求，按照省教育厅相关通知，登录“国家医学研

究登记备案信息系统”填写有关信息，对我校科研伦理管理

制度、科研伦理委员会等科技治理相关工作进行备案。三是



规范教育培训，编印发放《科技伦理管理工作手册》，组织

委员开展专题学习，指导学院教授委员会开展科技伦理教育

培训，形成常态化科技伦理教育培训体系。

四、组织学院教授委员会换届

2023 年，第一届学院教授委员会已届满，根据《江苏师

范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以及各学院教授

委员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开展江苏师范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

换届工作，成立第二届学院教授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江

苏师范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换届工作的通知》。第一届学院

教授委员会认真对照《江苏师范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工作规

程（试行）》（苏师大委发〔2017〕25 号）以及学院教授委员

会章程（苏师大学术〔2019〕2 号），对第一届学院教授委

员会的运行及履职情况进行总结，对学院学术工作提出意见

建议，形成第一届学院教授委员会工作报告向学院教职工

（代表）大会报告。


